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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大學綜合體育館
場地借用申請書
	收件日期：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.4.15更新

	借用單位
	校內單位請蓋單位印章
	使用目的
	

	校外單位帳號:
(第一次借用請至新系統註冊帳號)

	負責人

電話
	學生請填寫學號：
	緊急聯絡人

電話
	學生請填寫學號：

	借用地點
	□ 舞蹈室   □ 韻律體操室 □ 柔道室
□ 技擊室Ａ □ 技擊室Ｂ   □ 技擊室Ｃ
□ 桌球室（         桌）  □ 壁球室（        間）
□ B109教室(       桌)
□ 1F多功能球場 □甲場□乙場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□ 3F主球場 ____________________
□ 110教室 □ 201教室 □ 225教室 □ 226教室
□ 247視聽教室 □ 248視聽階梯教室
□ 其它空間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	使用人數
	預計總人數

   位

	
	
	參與者身份

(預估人數)
	(學生(  ) 

(教職(  )
(眷屬/校友(  ) 

(校外(  )

	
	
	需附資料
	□活動企劃書 (必備)
□活動攝影申請書

	使用日期

及
使用時間
	
	借用費
	新臺幣


	
	
	收據編號
	

	
	
	收費人員
	

	初核簽名
	覆核簽名
	通知繳費

	訂單編號
	校外會員訂單移轉:
(是____  (否____
	訂單審核:
(是_____  (否_____

	備註:


	注意事項
	申請借用本校綜合體育館單位經核准後同意遵守下列事項：

1. 悉依國立臺灣大學校總區運動場館管理辦法實施細則辦理，請詳閱背面注意事項並簽名(親簽)。

2. 活動期間，借用單位應負責活動及人員的安全，如有事故發生，本校不負連帶責任。

3. 如需正式收據，請匯款至：

  華南銀行臺大分行帳號：154360000028  戶名：國立台灣大學401專戶
  臺灣大學統一編號：03734301
並請於繳款後將匯款證明傳真至02-33665907/02-33669519（請註明匯款單位及活動名稱）。

4. 使用電子郵件回傳活動企劃書者，請寄至​​​hsiuya@ntu.edu.tw，郵寄後請致電確認。
5. 如有需借用器材，請事先提供清單確認借用狀況，當天至櫃台填寫借用單並押證辦理借用。

	綜合體育館承辦人: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場地設備組組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體 育 室 主 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國立臺灣大學綜合體育館租借單位注意事項

活動外借單位，使用本館場地時，請注意下列事項，並遵守配合之：

（1） 此申請書請與活動企劃書一併繳交，資料未繳交齊全者，場地不予保留。若有拍照攝影之需求，另請填寫[拍照攝影申請書]，連同申請書與企劃書一同繳交。
（2） 請將活動內容明確記載於企劃書中，凡未經事前申請及允許之活動內容，一律不得進行，尤其是會破壞本館場地之物品或節目。
（3） 凡進場者(含工作人員及觀眾)一律著運動服及乾淨鞋底之運動鞋；如本館工作人員發現，參與活動者有未符合規定者，將立即請離現場。地板已舖防護地坪及地毯時，不在此限。
（4） 各場地內，一律不得飲食。除白開水外，其餘飲品，均不得攜入場中。地板已舖防護地坪及地毯時，不在此限。
（5） 尖銳物品，或有任何會破壞木質地板之物品，一律不得攜入場中。
（6） 各場地均嚴禁煙火、燃放鞭炮，違者報警處理，同時，如有損壞，借用單位須負賠償責任。
（7） 借用本館場地任何設備及器材，均須按規定繳費借用（繳費後，於本館一樓服務台填寫【物品借用單】，並押抵有效證件，於歸還時取回。），並自行派人搬運器材；若需移動或變更使用之器材，請先徵得管理人員同意後方可使用，並於使用後回復原狀。

（九）活動借用前，詳細閱讀『國立臺灣大學校總區運動場館管理辦法實施細則』。另請詳閱付費與場地取消及變更之相關規定，同意後再請簽名確認。
（十）活動期間，遵守所有之場地借用及使用須知。

（十一）如無法遵守相關須知及注意事項，並在告知後無法立即改善者，依『國立臺灣大學校總區運動場館管理辦法實施細則』相關內容，本館將中止一切活動，一切損失及相關破壞之賠償，均由借用單位負全責。
★付費與場地取消及變更相關規定請詳閱★
一、付費辦法（線上場地預約系統之場地除外）：
    1.付費期限為通知繳費後1週內，一次性繳交全額場地使用費，若未依規定付清場地使用費，本校有權將場地轉租予其他單位，原借用單位（人）不得有異議。

2.付費方式可至本館以現金繳納或以匯款/轉帳方式(需另提供匯款/轉帳證明)繳納，待本館開立收據/發票，方完成借用手續。
3.場地恢復需於場地借用期限內完成，如否，則加收場地費用。
2、 場地取消及變更之規定
1. 於場地使用日(含)15日前取消者，扣除該場地使用費5％作為行政作業費後退還餘額。（如使用日為6/1，則需在5/18前以書面通知本校取消場地租借。
2. 於場地使用日(含)7日前取消者，沒收該場地使用費總金額30％及扣除該場使用費總金額3.75％作為行政作業費後退還餘額。（如使用日為6/1，則需在5/26前以書面通知本校取消場地租借。）
3. 於場地使用日(含)前6日內取消者，場地使用費概不退還。（如使用日為6/1，5/27～5/31欲取消場地則不退還任何費用。）
4. 借用單位（人）因故需變更借用場地或變更借用日期者，需於場地使用日(含)7日前以書面提出變更申請，且以一次為限(不論變更內容)。借用單位變更借用場地之費用較高者，應補價差；但費用較低者，不得請求退還差價。變更之使用日期必須為原使用日期起始日起算半年內，使用場地之優先順序由本校安排。
5. 本校終止借用
本運動場館因天然災害經通報權責機關宣布停止上班、不可抗力因素致無法借用者，本校有權決定終止場地對外開放、借用，借用單位得請求無息退還所繳之全額費用，但不得異議或請求任何賠償。而本校運動場館之場地雖經核准外借，如本校有特殊狀況需收回使用，單一場地租借於二週前通知使用單位不予借用，並無息退還所繳之全部費用，借用單位不得異議或請求賠償。
	　　　　本單位已了解貴館之所有借用規定，並且願意全力配合。

	借用人
	值班人員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	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（簽名）

	日期
	  日期


*未簽名者將視同不同意，則無法完成申請手續*
國立臺灣大學綜合體育館
活動場地借用企劃書

一、活動名稱。

二、活動背景。
三、活動日期、場地使用時間（由場地佈置期間開始起算至活動撤場截止）、活動地點。
四、參與人數。
五、活動詳細內容。
六、活動流程。
七、佈置詳細內容。
八、廣告宣傳物詳細內容。
九、佈置工作時程表。
十、活動場地平面示意圖（含進出動線）。
續背面








